
 

 

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狮市监处罚〔2023〕9号 

当事人：石狮市戴婉珍便利店                 

*************************************************************

******************************************************************  

2023年6月9日，石狮市公安局向我局移送石狮市戴婉珍

便利店涉嫌销售假药的案件线索。2023年6月12日，我局来

到位于石狮市灵秀镇西灵二巷22号的石狮市戴婉珍便利店

现场检查，发现该店店里摆放着无中文标识的安宫牛黄丸3

盒，当事人现场提供了供货商吴明丽的票据但无法提供药品

经营许可证及安宫牛黄丸合法来源的相关凭证。经核实，当

事人未经许可从事药品经营及销售无中文标识的安宫牛黄

丸涉嫌违反了《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九

条的规定，我局即日予以立案调查，并对上述安宫牛黄丸予

以扣押。 

执法人员围绕当事人涉嫌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情

况下销售未取得我国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药品“朝鲜安宫牛

黄丸”的违法行为收集相关证据材料，确定其违法行为。2025

年9月29日案件调查终结。 

经查，当事人在其微信店铺上架朝鲜安宫牛黄丸照片，

举报人向当事人求购该朝鲜安宫牛黄丸35盒。接到订单后，

当事人向南安市参超人贸易有限公司购进朝鲜安宫牛黄丸

共计三次，分别是2023年4月7日购进15盒，2023年4月11日

购进5盒，2023年4月29日购进20盒, 购进价格均为220元/盒

，销售价格为800元/盒，共计销售35盒给举报人，在扣3盒，

自用2盒。 



 

 

2023年6月2日，泉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对举报人提供的

朝鲜安宫牛黄丸进行检验，主要项目是胆酸对照品、麝香酮

对照品的鉴别及胆红素的检测，检验结果：检出胆酸对照品

相应的斑点，检出麝香酮对照品保留时间相同的色谱峰，胆

红素为0.4mg/丸。 

该朝鲜安宫牛黄丸正面有标志：安宫牛黄丸、朝鲜万景

石岩贸易会社等繁体汉字、其他均为朝鲜文。背面标志为：

为朝鲜文及英文。长侧面有标识：“石岩药制局”及英文，

短侧面有标识：三组数字（010520,2023.1.5,2026.1.5）及

朝鲜文。泉州市翻译工作者协会的翻译文书显示，该朝鲜安

宫牛黄丸的背面翻译内容中有：“适应症：清热、解毒、镇

惊。服用方法：一次一丸，一日3次用温开水化开服用。金

箔无需取下，可直接服用”。涉案产品标识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二条第二款“本法所称药品，是指用

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

并规定有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质，包括中

药、化学药和生物制品等。”的规定，应认定为药品。 

另查，当事人已于2024年10月主动向举报人召回朝鲜安

宫牛黄丸28盒、退还购买款、给予赔偿金，且据石狮市公安

部门调查，已使用的产品无证据证明造成实质性损害。 

综上所述，当事人无证经营药品的货值金额为30400元，

违法所得为28000元，已退还消费者。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提供营业执照及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

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2、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及其店员叶双双制作的询问调查

笔录，证明当事人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销售未取

得我国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境外药品“朝鲜安宫牛黄丸”的

具体事实； 



 

 

3、石狮市公安局移交的“朝鲜安宫牛黄丸”外包装的

翻译材料，证明了涉案的“朝鲜安宫牛黄丸”的标签标注情

况； 

4、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笔录及拍摄的照片，证明

当事人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销售“朝鲜安宫牛黄

丸”的现场情况； 

5、对南安市参超人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明丽

和石狮市超辉参茸商行负责人施超辉的制作的询问调查笔

录，证明了涉案“朝鲜安宫牛黄丸”进货来源； 

6、举报人提供给公安局的聊天记录及微信转账记录，

证明了本案当事人与举报人的具体交易情况； 

7、根据泉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报告，证明涉案物

品含有《药典》（2020年版）一部安宫牛黄丸的处方成分中

的牛黄等成分； 

8、戴婉珍与举报人的协议书及扣押的28盒安宫牛黄丸，

证明戴婉珍主动召回安宫牛黄丸、退还购买款、给予赔偿金

的事实； 

9、我局执法人员在案管系统查询的关于当事人的行政

处罚记录截图，证明当事人为初次违法的事实。 

2025年 10月 29日,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

(狮市监罚告 [2023]9 号），告知当事人拟对其作出行政处

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依法享有的陈述、申

辩权利及申请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

和申辩，也未申请听证。 

我局认为，当事人销售的朝鲜安宫牛黄丸外包装标识内

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二条第二款“本法

所称药品，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

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和用



 

 

量的物质，包括中药、化学药和生物制品等”的定义，属于

药品。 

当事人在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销售药品的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一条第

一款“…从事药品零售活动，应当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无药

品经营许可证的，不得经营药品。”的规定，构成未取得药

品经营许可证销售药品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

管理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未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药

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生产、销售药品的，

责令关闭，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

法生产、销售的药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药品，下同）

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的罚款；货值金额不足十万

元的，按十万元计算。”，应当责令当事人关闭经营药品场

所，没收违法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给予货值金额十五倍

以上三十倍以下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二款：“

……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

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和《福

建省药品监管行政处罚裁量适用细则（试行）》第三条“本

细则所称药品行政处罚裁量权，是指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实施

行政处罚时，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综合考虑违法

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等情形，决定是否

给予行政处罚、给予行政处罚种类和幅度的权限。行使药品

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裁量、程序正当、过罚相当、

公平公正、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和综合裁量原则。综合裁量应

当考虑违法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当事人主客

观情况等，研判下列情形：（一）当事人（自然人）的年龄

、智力及精神健康状况和当事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社



 

 

会信用情况；（二）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程度；（三）违法行

为的频次、区域、范围、持续时间；（四）违法行为的具体

方法、手段；（五）涉案产品的风险性；（六）违法所得或

者非法财物的数量、金额；（七）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

以及社会影响；（八）当事人对违法行为所采取的补救措施

及效果；（九）当事人配合调查处理的情况；（十）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的规定，根据调查证据，当

事人销售朝鲜安宫牛黄丸只有销售给举报者，未销售给他人

，销售次数为2次，违法行为频次较低，影响范围较小。当

事人为初次违法且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主动

召回朝鲜安宫牛黄丸、退还购买款、给予赔偿金且据石狮市

公安部门调查未发现造成他人伤害的后果，属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和《福建省药品监管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实施细则（试行）》第十二条第（二）项“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主动消除或

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规定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的情形。综合考量上述情况，参考《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2022）第十五条“……罚金一般应当在

生产、销售、提供的药品金额二倍以上……”的规定，给予

当事人减轻处罚。 

综上，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

理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品管理法》第一百一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我局决定责令当事人停止

销售药品，并对当事人处罚如下：没收涉案“朝鲜安宫牛黄

丸”31盒，处罚款60800元。 



 

 

以上款项合计人民币陆万零捌佰元，当事人应当在接到

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根据非税收入缴款通知

书上的缴款渠道（代收银行网点、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支

付宝、微信等）缴交罚没款，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

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

日内向石狮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

法向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

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复议或诉讼

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sealdwy） 

2025年11月07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